
2017.1.23 ❘ 星期一11公告热线：0571-87054412 87054448 公 告

（2016）浙0421民初5272号
嘉善高发加油有限公司、金明彪、金美其：本院

受理的原告浙江嘉善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
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判令：1、被告
嘉善高发加油有限公司立即归还原告借款本金450
万元及诉前利息63909.47元（暂计息至2016年12月
12日止；自2016年12月13日起，以四笔借款本金为
基数，分别按本案四份《流动资金保证借款合同》的
约定支付利息、罚息、复息至实际清偿日止）；2、被告
嘉善高发加油有限公司承担原告因实现本案债权所
支付的律师代理费5万元及本案的诉讼费用；3、原告
对被告嘉善高发加油有限公司所有的本案抵押物在
本案《最高额抵押合同》及四份《承诺书》约定的抵押
担保范围内及债权清偿顺序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
权；4、被告金明彪、金美其对被告嘉善高发加油有限
公司所涉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因无法通过
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复印件、民事裁定书（简转普）、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等。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21民初4977号

周侠、李亚军：本院受理原告沈洪斌诉被告周
侠、李亚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
满后第3日上午9点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西塘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21民初5031号

王炳林：本院受理原告李全明诉被告王炳林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3日上午9点
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塘人民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21民初5307号

周侠：本院受理原告陈波与被告周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塘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81民初7679号

吉青（公民身份号码330421198801260811）：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宁支行
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责任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及诉讼风险提示
书等。原告起诉要求依法判令你支付原告借款本金
50000元、本金罚息1364.99元、利息3236.10元、利息
罚息 103.24 元(暂计算至 2016 年 11 月 25 日，此后按
合同约定计算至实际还清日止)、律师代理费 1050
元。自本公告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审
理，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并定于2017年5月
5日下午14时00分在本院第13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81民初5848号

杭州速探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胜
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杭州速探科技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
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481 民初 5848 号民事判决
书。本院判决：被告杭州速探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
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浙江胜百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货款62144.8元；本案诉讼费2824元，由被告杭州
速探科技有限公司负担。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六十
日内，来本院长安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次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
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
院。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81民初540号

沈洪波:原告海宁市海隆鑫纺织有限公司诉被告
沈洪波加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举证责任通知书。原告诉请
判令你支付货款 164732.24 元及利息损失 5613.25

元。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30日内，开庭时间为2017年5月5日上
午9时，地点在海宁市人民法院许村人民法庭第一法
庭。合议庭组成人员决定由审判员吴伟根担任审判
长，与人民陪审员沈国强、俞伟锋组成合议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294号

卢柏良、张小红：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卓加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与被告卢柏良、张小红追偿权纠纷一案，
无法采取邮寄、直接等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司法公开
告知手册、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
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整（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康山人民法庭（三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5104号

姚淦林、倪琴华：本院受理原告柳九梅与被告姚淦
林、倪琴华、姚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经开庭审理后依法
作出判决。因被告姚武不服判决，提出上诉，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民事上诉状副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天，即视为送达。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169号

张锦华：本院受理原告朱伟强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上述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织里人民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
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3民初2778号

沈水方：本院对原告陈永方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503民初277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12036号

蒋绍灵、蒋馨雯、何丽君：本院受理原告陈立忠
诉被告蒋绍灵、蒋馨雯、何丽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被告蒋绍灵、蒋馨雯、何丽君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 0702 民初 12036 号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婺北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12540号

金东胜：本院受理原告徐志伟诉被告金东胜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
浙0702民初12540号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则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婺北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9642号

姜皓、章泉：本院受理原告丰勇良诉被告姜皓、
章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16）浙 0702 民初 9642 号民事起诉状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和2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上午9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汤溪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20299号

邵燕红、夏绍青：本院受理原告王荣樟、郭瑛与
被告邵燕红、夏绍青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被告长期
在外，下落不明，无法送达有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适用令
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民事裁定书（公告）。原告诉请判令被告归还
原告借款人民币 150000 元整并支付利息（利息从
2012 年8 月18 日起按月息 2%计付至实际履行之日
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本案依法由代理审判员舒怡担任审判
长，与人民陪审员杨丽青、毛国新组成合议庭，定于
2017年5月4日下午14时40分在第二十一审判庭公
开进行审理。届时被告应按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
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21167号

韩长明、陈晓锋：本院受理原告吴功峰与被告韩
长明、陈晓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被告长期在外，
下落不明，无法送达有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适用令状式
裁判文书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公告）。原告诉请1、判令第一被告
归还原告借款人民币 87000 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从
2016 年6 月24 日起按月利率2%计付至实际履行之
日止）；2、判令第二被告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和30日。本案依法由代理审判员舒怡担任审判长，
与人民陪审员杨丽青、毛国新组成合议庭，定于2017
年5月4日下午14时50分在第二十一审判庭公开进
行审理。届时被告应按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将依
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21275号

林忠生：本院受理原告杨国法与被告林忠生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因被告长期在外，下落不明，无法
送达有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公
告）。原告诉请判令被告立即偿还货款26717元及利
息（利息按国家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自2014年12
月14日起）。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本案依法由代理审判员舒怡担
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杨丽青、毛国新组成合议
庭，定于2017年5月4日下午14时30分在第二十一
审判庭公开进行审理。届时被告应按时到庭参加诉
讼，逾期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23民初1856号

厉洪进、胡明果、丁冬莲：本院受理金华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武义支行与浙江乐家厨具有限公司等
人、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
你们依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 0723 民初 1856 号民事判决书。请你们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3民初3207号

陈自强：原告邵连军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因你依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法律文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723 民初 3207 号民事判决
书。请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7229号

黄兴卫：本院受理原告于丽君诉被告黄兴卫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2016）浙 0726 民 初 7229 号 民 事
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并 按 对 方 当 事 人 的 人 数 提 出 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法院公告
2017年1月23日

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黄岩支行拟对浙江台州市王野动力有限

公司、王野控股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公开拍卖，公告如下：
1、浙江台州市王野动力有限公司、王野控股有限公司原为我行不良资产，2016

年3月我行将上述不良资产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信达公司将收益权转让给了农银汇理（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设立的资管计划，信
达公司和农银汇理分别作为资产所有权人和收益权人，共同将资产委托信恩润实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管理处置，信恩润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再转委托给我行进行处置。
截止2017年01月18日，浙江台州市王野动力有限公司债权本金为28534.583462万

元，王野控股有限公司债权本金为6200万元。债务人主要在台州地区。
2、对上述资产有购买意向且具备我行要求的相应条件可参与公开拍卖，但

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
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
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
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
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

3、公告有效期：30天。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30天，如对本次处置有任

何疑问或异议请与农行台州黄岩支行联系。
4、拍卖时间：自公告之日起30日后。
5、拍卖平台：淘宝网。
联 系 人：牟国平 联系电话：0576-81880753
电子邮件：86348742@qq.com
支行地址：台州市黄岩区天长南路83号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6-81880753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86348742@qq.com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农行黄岩支行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序号

1

2

资产名称

浙江台州市王野动力有限公司

王野控股有限公司

资产形态

债权资产

债权资产

资产所在地

台州市黄岩区

临海沿江镇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金额(万元)

28534.583462万元

6200万元

行业

机械

机械

担保和抵押情况

本金16182.309571万元由自身名下的位于黄岩北城街道西工业园区罗汇黄村的自有房地产抵押《房产证号：台房权证黄字第255003、246019、246020、246021、
242082、242083、242084号，土地证号：黄岩国用（2008）第2300169、02300166号，土地面积75906.2平方米，建筑面积100876.1平方米》。本金12352.273891万元由
王野控股有限公司名下位于临海市沿江镇上百岩村房地产抵押（房产证号：临房权证沿江镇字第215692、215694、215693号,土地证号：临海沿江国用（2012）第
0025、0026、0027号）。

本金6200万元由王野控股有限公司名下位于临海市沿江镇上百岩村房地产抵押[房产证号：临房权证沿江镇字第215692、215694号，土地证号：临海沿江国用
（2012）第0026、0027号]。

备注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关于浦江县卡卡拉鞋业有限公司等9户债权的处置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以下简称“我办”）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告。
表一：债权资产（包括债权项下的担保权益）：

该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
续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
然人，并应具备充分支付能力；交易对象不得为：国家
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
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
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
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不
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
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
关系的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办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
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
异议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

联系人：张经理
联系电话：0571-87163432
邮件地址：zhanganqi@coamc.com.cn
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庆春路225号西湖时代

广场
邮编：310006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

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773 、0571-87163165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
2017年1月23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债权名称

浦江县卡卡拉鞋业有限公司

浙江尊宇针织有限公司

浙江天平钢结构制造有限公司

兰溪市超翔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浙江瑞思达织造有限公司

义乌市吉诚五金有限公司

浙江浦江海华塑业有限公司

浙江龙世达彩印有限公司

浙江金凯微电子有限公司

所在地

金华市

金华市

金华市

金华市

金华市

金华市

金华市

金华市

金华市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本金(截至2016年2月29日)

28，000，000.00

28，000，000.00

13，620，000.00

10，996，369.36

10，999，286.31

10，000，000.00

8，000，000.00

18，000，000.00

29，999，389.34

利息(截至2016年2月29日)

1，240，022.51

2，344，857.90

4，624，911.38

854，228.35

807，420.09

1，164，399.03

722，478.10

1，412.141.07

2，643，671.17

担保情况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资产情况

维持经营

停止经营

停止经营

勉强经营

半停止经营

停止经营

维持经营

停止经营

停止经营

根据浙江诸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省浙
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诸暨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将其对诸暨市新超轻纺门市部等 22
户债权和相关担保合同及其他协议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
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
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
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
或清算主体。

债权转让双方现公告要求上述债权涉及的包括但不限于

债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责任人，从公告之
日起立即向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
担保合同约定的或法院判决的全部义务。

转让债权借款合同编号如下：
O2HZ2016022
特此公告。

浙江诸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1月23日

浙江诸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乐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杭州乐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与 浙 江 省 浙 商 资 产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签 署 的《债 权 转 让 协 议》（协 议 编 号
01HZ2015010-2016001、日期为2016年7月18日），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已将其对债务人本金1488.22万元及孳息（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
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杭州乐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杭州乐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通知各借款人及
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杭州乐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
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杭州乐威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履行债权项下的本金及利息。

特此公告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1-89773827
乐威农业联系电话：0571-88757879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乐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7年1月23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
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6年8月18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
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
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
已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

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杭州瑞麒农业集团有
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6年8月18日）

合同编号

【xc2014(1233)054】

【xc2014(1233)055】

本金

738.22

750

相应利息（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担保人

抵押人：浙江现代商贸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备注

合同编号：xc2013（1233）011


